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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市人民政府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关于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工作的实施意见
 
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委办局，各直属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扩大我市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，切实解决中低收入职工住房困难问题，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和《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一、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，要在2013年底前为全体在职职工、各类合同聘用人员及事实劳动关系人员，按照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单位和个人各12%的缴存比例建缴住房公积金。
二、各级财政部门要在2013年底前统一将财政供养人员，按照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单位和个人各12%的缴存比例建缴住房公积金，并实现代扣代缴。确有困难的县（市）做出预算安排，两年内落实。
三、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所有入驻企业要在2013年底前，按照不低于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单位和个人各8%的缴存比例为职工建缴住房公积金。新设立的企业，应在投产当月为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。
四、进一步扩大非公有制单位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。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、资质以上建筑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、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企业、民办学校和医疗机构等，须在2013年底前实现住房公积金制度全覆盖，按照不低于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单位和个人各8%的缴存比例为职工建缴住房公积金。
对于职工流动性较大，一次性全员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困难的小型企业，允许从管理人员开始建立，过渡期为1年，逐步实现全员覆盖。
五、各类劳务派遣（代理、服务）公司要在2013年底前按照不低于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单位和个人各8%的缴存比例为职工建缴住房公积金。各用工单位在支付劳务派遣和劳务、人事代理费用中须包含住房公积金。
六、建立住房公积金信用制度。各级职能部门应把企业建立公积金制度，作为对企业融资、晋升等级、申请政策和资金支持以及品牌评审认定的必要条件，以维护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严肃性和职工的合法权益。各承办住房公积金业务的委托银行和各行业协会组织，要充分发挥与企业联系密切的优势，利用公积金信用制度，积极参与并推动各类企业单位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。
七、组织机构代码受理部门在办理组织机构代码登记、证书年检、变更或撤销其机构代码证书时，须要求单位提供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的《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》。 
八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引导、督促企业将缴纳住房公积金作为签订劳动合同条款，在办理“劳动合同备案”及“劳动工资总额”使用手册时，应要求企业提供缴纳住房公积金凭证。
九、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要强化管理和服务，实现住房公积金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、惠之于民。着眼于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，实施好贴息政策。加大住房公积金执法力度，组建专门执法队伍，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。
十、加强媒体宣传。报纸、电视、广播、网络等媒体，要配合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，采取设立公积金专栏、专题节目等方式，广泛宣传住房公积金政策，报道住房公积金制度建设进展情况，宣传建缴先进单位，曝光建缴滞后单位，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。
 
 
吉林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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